
名　　稱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 

修正日期 民國 105 年 03 月 18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辦法依發展觀光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三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從事水域遊憩活動，依本辦法規定辦理，本辦法未規定者依其他中央法令

及地方自治法規辦理。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水域遊憩活動，指在水域從事下列活動：

一、游泳、衝浪、潛水。

二、操作乘騎風浪板、滑水板、拖曳傘、水上摩托車、獨木舟、泛舟艇、

    香蕉船、橡皮艇、拖曳浮胎、水上腳踏車、手划船、風箏衝浪、立式

    划槳等各類器具之活動。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水域遊憩活動。

第 4 條 本辦法所稱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如下：

一、水域遊憩活動位於風景特定區、國家公園所轄範圍者，為該特定管理

    機關。

二、水域遊憩活動位於前款特定管理機關轄區範圍以外，為直轄市、縣（

    市）政府。

前項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為依本辦法管理水域遊憩活動，應經公告適用

，方得依本條例處罰。

第 5 條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依本條例第三十六條規定限制水域遊憩活動之種類

、範圍、時間及行為時，應公告之。

前項水域遊憩活動之種類、範圍、時間及土地使用，涉及其他機關權責範

圍者，應協調該權責單位同意後辦理。

第 6 條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得視水域環境及資源條件之狀況，公告禁止水域遊

憩活動區域。

第 7 條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或其授權管理單位基於維護遊客安全之考量，得視

需要暫停水域遊憩活動之全部或一部。

第 8 條 從事水域遊憩活動，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不得違反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禁止活動區域之公告。

二、不得違反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對活動種類、範圍、時間及行為之限

    制公告。

第 9 條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得視水域遊憩活動安全及管理需要，訂定活動注意

事項，要求帶客從事水域遊憩活動或提供場地、器材供遊客從事水域遊憩

活動者配置合格開放性水域救生員及救生（艇）設備等相關事項。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應擇明顯處設置告示牌，標明活動者應遵守注意事

項及緊急救難資訊，並視實際需要建立自主救援機制。

帶客從事水域遊憩活動者，違反第一項注意事項有關配置合格開放性水域

救生員及救生（艇）設備之規定者，視為違反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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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第 10 條 帶客從事水域遊憩活動具營利性質者，應投保責任保險並為遊客投保傷害

保險；其提供場地或器材供遊客從事水域遊憩活動而具營利性質者，亦同

。

前項責任保險給付項目及最低保險金額如下：

一、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新臺幣三百萬元。

二、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新臺幣二千四百萬元。

三、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責任之保險金額：新臺幣二百萬元。

四、保險期間之最高賠償金額：新臺幣四千八百萬元。

第一項傷害保險給付項目及最低保險金額如下：

一、傷害醫療費用給付：每一遊客新臺幣三十萬元。

二、殘廢給付：每一遊客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

三、死亡給付：每一遊客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

   第 二 章 分則

      第 一 節 水上摩托車活動

第 11 條 所稱水上摩托車活動，指以能利用適當調整車體之平衡及操作方向器而進

行駕駛，並可反復橫倒後再扶正駕駛，主推進裝置為噴射幫浦，使用內燃

機驅動，上甲板下側車首前側至車尾外板後側之長度在四公尺以內之器具

之活動。

第 12 條 帶客從事水上摩托車活動或出租水上摩托車者，應於活動前對遊客進行活

動安全教育。

前項活動安全教育之教材由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訂定並公告之，其內容

應包括第十三條至第十五條之規定。

第 13 條 水上摩托車活動區域由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視水域狀況定之；水上摩托

車活動與其他水域活動共用同一水域時，其活動範圍應位於距陸岸起算離

岸二百公尺至一公里之水域內，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得在上述範圍內縮

小活動範圍。

前項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應設置活動區域之明顯標示；從陸域進出該活

動區域之水道寬度應至少三十公尺，並應明顯標示之。

水上摩托車活動不得與潛水、游泳等非動力型水域遊憩活動共同使用相同

活動時間及區位。

第 14 條 騎乘水上摩托車者，應戴安全頭盔及穿著適合水上摩托車活動並附有口哨

之救生衣。

第 15 條 水上摩托車活動航行方向應為順時鐘，並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正面會車：二車皆應朝右轉向，互從對方左側通過。

二、交叉相遇：位在駕駛者右側之水上摩托車為直行車，另一水上摩托車

    應朝右轉，由直行車的後方通過。

三、後方超車：超越車應從直行車的左側通過，但應保持相當距離及明確

    表明其方向。

      第 二 節 潛水活動

第 16 條 所稱潛水活動，包括在水中進行浮潛或水肺潛水之活動。



前項所稱浮潛，指佩帶潛水鏡、蛙鞋或呼吸管之潛水活動；所稱水肺潛水

，指佩帶潛水鏡、蛙鞋、呼吸管及呼吸器之潛水活動。

第 17 條 從事水肺潛水活動者，應具有國內或國外潛水機構發給之潛水能力證明。

第 18 條 從事潛水活動者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應於活動水域中設置潛水活動旗幟，並應攜帶潛水標位浮標（浮力袋

    ）。

二、從事水肺潛水活動者，應有熟悉潛水區域之國內或國外潛水機構發給

    潛水能力證明資格人員陪同。

第 19 條 帶客從事潛水活動者，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僱用帶客從事水肺潛水活動者，應持有國內或國外潛水機構之合格潛

    水教練能力證明，每人每次以指導八人為限。

二、僱用帶客從事浮潛活動者，應具備各相關機關或經其認可之組織所舉

    辦之講習、訓練合格證明，每人每次以指導十人為限。

三、以切結確認從事水肺潛水活動者持有潛水能力證明。

四、僱用帶客從事潛水活動者，應充分熟悉該潛水區域之情況，並確實告

    知潛水者，告知事項至少包括：活動時間之限制、最深深度之限制、

    水流流向、底質結構、危險區域及環境保育觀念暨規定，若潛水員不

    從，應停止該次活動。另應告知潛水者考量身體健康狀況及體力。

五、每次活動應攜帶潛水標位浮標（浮力袋），並在潛水區域設置潛水旗

    幟。

第 20 條 載客從事潛水活動之船舶應設置潛水者上下船所需之平台或扶梯，並應配

置具有防水裝備及衛星定位功能之行動電話等通訊設備，供潛水教練配戴

及聯絡通訊使用。

第 21 條 載客從事潛水活動之船長或駕駛人，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出發前應先確認通訊設備之有效性。

二、應充分熟悉該潛水區域之情況，並確實告知潛水者。

三、乘客下水從事潛水活動時，應於船舶上升起潛水旗幟。

四、潛水者未完成潛水活動上船時，船舶應停留該潛水區域；潛水者逾時

    未登船結束活動，應以通訊及相關設備求救，並於該水域進行搜救；

    支援船隻未到達前，不得將船舶駛離該潛水區域。

      第 三 節 獨木舟活動

第 22 條 所稱獨木舟活動，指利用具狹長船體構造，不具動力推進，而用槳划動操

作器具進行之水上活動。

第 23 條 從事獨木舟活動，不得單人單艘進行，並應穿著救生衣，救生衣上應附有

口哨。

第 24 條 帶客從事獨木舟活動者，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應備置具救援及通報機制之無線通訊器材，並指定帶客者攜帶之。

二、帶客從事獨木舟活動，應編組進行，並有一人為領隊，每組以二十人

    或十艘獨木舟為上限。

三、帶客從事獨木舟活動者，應充分熟悉活動區域之情況，並確實告知活

    動者，告知事項至少應包括活動時間之限制、水流流速、危險區域及



    生態保育觀念與規定。

四、每次活動應攜帶救生浮標。

      第 四 節 泛舟活動

第 25 條 所稱泛舟活動，係於河川水域操作充氣式橡皮艇進行之水上活動。

第 26 條 從事泛舟活動前，應向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報備。

帶客從事泛舟活動，應於活動前對遊客進行活動安全教育。

前項活動安全教育之內容由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訂定並公告之。

第 27 條 從事泛舟活動，應穿著救生衣及戴安全頭盔，救生衣上應附有口哨。

   第 三 章 附則

第 28 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29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